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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节能〔2025〕189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

绿色制造名单申报及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有关园区、企业和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工业绿色发展规划》《工业领域碳达

峰实施方案》，持续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，推进工业绿色发展，

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，根据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我厅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2025年度自治区绿色

制造名单申报及动态管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 2025年度绿色制造名单

（一）申报范围及总体要求

1.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绿色制造体系名单的申报推荐工作同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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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包括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

应链管理企业。企业、园区根据自身创建情况进行申报，可同时

申报国家级（往年已入选自治区级名单的，需重新编制评价报告）

和自治区级绿色制造名单。

2.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企业、园区（含园区内企业），不得申

请绿色制造名单：

（1）未正常经营生产的（工商注销、连续停产 12个月以上、

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单且未被移出等）；

（2）发生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

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（参照“信用中国”和“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）；

（3）被动态调整出绿色制造名单的；

（4）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严重问

题的；

（5）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；

（6）企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绿色工厂

（1）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

单位，且从事实际生产的制造型企业；

（2）按照已发布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（可登录工业和信息

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询）进行评价，未发布的行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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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（GB/T36132）进行评价。优先推荐能效水

平达到《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3年版）》

（发改产业〔2023〕723号）、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

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2年版）》（发改运行〔2022〕559号）标杆

水平的工厂，其他行业优先推荐达到相应国家能源消耗限额标准

先进值或 1级水平的工厂。

2.绿色工业园区

（1）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工业园区，

且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，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50%；

（2）发布园区绿色工厂培育计划，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绿色

工厂创建；

（3）依据《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》进行评价，申报推荐国

家级绿色园区应为自治区级以上且绿色工厂数量多、占比高的工

业园区。

3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

（1）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者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

单位，是行业影响力大、经营实力雄厚、产业链完整、绿色供应

链管理基础好、在产业链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，积极创建绿色工

厂；

（2）制定供应商绿色工厂培育计划，推动供应商开展绿色工

厂创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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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按照已发布行业指标体系进行评价，未发布的行业依据

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要求》进行评价。申报推荐的企业原

则上应为对应级别的绿色工厂。优先推荐汽车、机械、电子、纺

织、通信制造等行业以及供应商中绿色工厂数量众多的龙头企业

和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企业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

1.采取自评价的企业、园区或接受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要

按照《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工作要求》开展工作，对评价报告内

容和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通过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管

理平台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，以下简称管理平台）提交。

经查实在评价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故意隐瞒受评价方问题的第

三方评价机构，将进行通报并列入黑名单，三年内不予采信其所

出具的评价结果。

2.同一法人的评价机构开展的国家级绿色制造评价项目（包

括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）总计不得超

过 15项。

3.各市要坚持“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”原则，积极组织本辖

区企业、园区开展申报工作，在充分征求当地生态环境、应急管

理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后（征求相关企业近 3年来发生的环境

污染、安全生产、质量等重大及以上事故信息及意见），确定拟推

荐的绿色制造名单。请于 2025年 5月 20日前将申请材料（详见

附件）报送我厅（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，纸质材料一式一份，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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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材料发送邮箱 nyzhlyc@gxt.gxzf.gov.cn。

（四）相关激励政策

1.我厅将从自治区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

管理企业中，择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、

绿色工业园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。

2.采取事后奖补方式，对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、绿色工业园

区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名单的企业、园区，给予一次性专项资

金奖励。

二、绿色制造名单动态管理

（一）各市要加强指导和督促企业、园区在工业节能与绿色

发展管理平台（https://green.miit.gov.cn）填报国家、自治区、

市层面绿色制造名单年度动态管理表，并于 2025年 3月 31日前

完成年度动态管理表的审核与报送工作。

（二）各市对审核过程中发现企业或园区名称、实际生产经

营范围、生产地址、组织边界等发生变更，以及合规性存在问题

的，要进行复核确认。对于发生重大以上安全和质量事故、重大

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要及时上报我厅。

（三）对拒不按时填报动态管理表的企业或园区，各市要组

织开展现场核实，提出动态调整意见，并于每年推荐绿色制造名

单时一并报送我厅，并根据《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暂行办法》

予以移出绿色制造名单并进行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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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：黄东亮，0771-8095256。

附件：1.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汇总表

2.绿色制造第三方评价工作要求

3.绿色工业园区评价要求

4.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评价要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年3月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5年 3月 17日印发


